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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严勇、蔡史锋、王莉等13名自然人所持有的5,101,750股，占公司目

前股本总额的0.71%；

2、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8月18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一）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严勇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19号），核准公司向严勇发行8,

647,792股、向蔡史锋发行2,196,791股、向王莉发行2,196,791股、向尹建桥发行663,095股、向陈

东成发行580,127股、向张国清发行507,050股、向朱宜和发行466,369股、向王光增发行444,429

股、向魏春晖发行389,700股、向陈金明发行329,227股、向陈文发行273,428股、向高秀英发行

208,878股、向李连明发行139,79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不超过11,760万元。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因上市公司已实施完成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

上市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发行价格由6.90元/股调整

为6.86元/股， 对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相应由17,043,472股调整为17,142,851

股，变动前后详细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交易对价 （元）

现金支付对价

（元）

权益分派前股份对价 权益分派后股份对价

金额（元）

股份数量

（股）

金额（元）

股份数量

（股）

1

严勇

85,242,528.00 25,572,758.40 59,669,769.60 8,647,792 59,669,769.60 8,698,217

2

蔡史锋

21,654,091.20 6,496,227.36 15,157,863.84 2,196,791 15,157,863.84 2,209,601

3

王莉

21,654,091.20 6,496,227.36 15,157,863.84 2,196,791 15,157,863.84 2,209,601

4

尹建桥

6,536,224.80 1,960,867.44 4,575,357.36 663,095 4,575,357.36 666,961

5

陈东成

5,718,400.80 1,715,520.24 4,002,880.56 580,127 4,002,880.56 583,510

6

张国清

4,998,067.20 1,499,420.16 3,498,647.04 507,050 3,498,647.04 510,006

7

朱宜和

4,597,068.00 1,379,120.40 3,217,947.60 466,369 3,217,947.60 469,088

8

王光增

4,380,801.60 1,314,240.48 3,066,561.12 444,429 3,066,561.12 447,020

9

魏春晖

3,841,336.80 1,152,401.04 2,688,935.76 389,700 2,688,935.76 391,973

10

陈金明

3,245,239.20 973,571.76 2,271,667.44 329,227 2,271,667.44 331,146

11

陈文

2,695,224.00 808,567.20 1,886,656.80 273,428 1,886,656.80 275,022

12

高秀英

2,058,940.80 617,682.24 1,441,258.56 208,878 1,441,258.56 210,096

13

李连明

1,377,986.40 413,395.92 964,590.48 139,795 964,590.48 140,610

合计

168,000,000.00 50,400,000.00 117,600,000.00 17,043,472 117,600,000.00 17,142,851

（三）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于2020年8月7日受理完成本

次向发行对象发行17,142,851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的相关登记申请，并出具了《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公司本次向发行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20

年8月18日。

（四）本次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股份的限售期安排及解禁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

2020

年

8

月

18

日取

得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

限售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本次限售股解禁情况说明

1

严勇

8,698,217 29.76% 2,588,611

自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对价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 且满

12

个月后分三期解除股份转让限

制，具体如下：

（

1

）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可解锁股份比例

为本次向交易对手发行的股份

×2020

年度承诺的净

利润

/

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

（

2

）完成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可累计解锁股份

比例为本次向交易对手发行的股份

×2020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承诺的净利润之和

/

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

净利润；

（

3

） 完成

2022

年度业绩承诺， 可累计解锁

100%

限售股份。

2

蔡史锋

2,209,601 29.76% 657,582

3

王莉

2,209,601 29.76% 657,582

4

尹建桥

666,961 29.76% 198,489

5

陈东成

583,510 29.76% 173,654

6

张国清

510,006 29.76% 151,779

7

朱宜和

469,088 29.76% 139,601

8

王光增

447,020 29.76% 133,034

9

魏春晖

391,973 29.76% 116,652

10

陈金明

331,146 29.76% 98,549

11

陈文

275,022 29.76% 81,847

12

高秀英

210,096 29.76% 62,525

13

李连明

140,610 29.76% 41,845

合计

17,142,851 5,101,750

注：根据限售股解禁安排及业绩承诺，交易对方2021年可解锁其持有的限售股份数量的

29.76%（1291/（1291+1446+1601））。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勇、蔡史锋、王莉、尹建桥、陈东成、张国清、朱宜和、王光

增、魏春晖、陈金明、陈文、高秀英、李连明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1

关于提供

材料真实

性 、 准确

性、完整性

的声明和

承诺

1

、本人就本次交易向上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有关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文件

资料上的所有签字与印章均真实、有效。

2

、本人保证，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

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

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

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

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

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深交所和中登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

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3

、本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

述承诺因此给上市公司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2

关于合法

合规情况

的承诺

1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在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的

行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本人最近五年不

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

、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

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曾因涉嫌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

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最近

36

个月内不曾因参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且不存在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情形。

3

、本人不存在《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如下情形：（

1

） 负有数额较大债

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

行为；（

3

）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

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4

、本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3

关于标的

资产权属

清晰的承

诺

1

、嘉泽特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及业务完整、真实，业绩持续计

算，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嘉泽特设立及历次变更均

依法办理了登记或备案，其历次股权变动不存在瑕疵或争议。

2

、本人持有的嘉泽特

股权不存在被质押、扣押、冻结、司法查封或拍卖、托管、设定信托、被依法限制表决

权，或其他使股东权利行使和

/

或转让受到限制或禁止的情形。

3

、本公司持有的嘉泽

特股权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形，本人基于该等股权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没有任何法律障

碍，该等股权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4

、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4

关于股份

锁定的承

诺

1

、本人因本次交易所认购的上市公司之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

行任何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的转让，在此后

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

、本次发行股票并

上市至股份解禁期满之日止，本人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原因增持的上市

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

,

各方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3

、本人因本

次交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后开始解禁，解禁期间及

比例按本人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执行；

4

、本人如因不履行或

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上市公司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5

关于保持

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

承诺

1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身份影响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将继续按照

A

股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

求在资产、机构、业务、财务、人员等方面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

2

、本人如因不履行或

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上市公司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6

关于减少

和规范关

联交易的

承诺

1

、本人将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上市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2

、

若上市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与本人或本人的关联企业发生关联交易，本人将促使此等

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

程序，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且本人及本人的关

联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

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

、本人将杜绝

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人及本人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

保；

4

、本人保证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期间，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及

其控制企业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优于市场第三方

的权利；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将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利益以各种方式输

送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5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本人将向上市

公司作出充分的赔偿或补偿。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7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的承诺

1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会投资或新设与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或组织；

2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持有上

市公司股票期间，如本人或本人（含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如

有） 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

人将立即书面通知上市公司。如在书面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上市公司书面

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时，本人及本人（含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的其他企业（如有）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将产生竞争的业

务纳入上市公司或者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以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确保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3

、若违背上述承

诺，本人以现金方式赔偿上市公司或嘉泽特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支付时间为自相

关损失认定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8

不以任何

形式占用

上市公司

资金的承

诺

本人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公司股权登记至中装建设名下之日（即标的公司主管工

商部门将标的公司股权相关权属变更至中装建设名下之日）止的期间内，将清理对

标的公司的资金占用，不进行其他影响标的公司资产完整性、合规性的行为。本次交

易完成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将不会以代垫费用或其他支出、直接或间接

借款、代偿债务等任何方式占用标的公司的资金，避免与标的公司发生与正常经营

业务无关的资金往来行为。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9

关于质押

对价股份

的承诺

1

、本人保证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本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之补偿协议》 所约定的业绩补偿承诺，不

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

2

、未来质押该等对价股份时，本人将书面告知

质权人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之补偿协议》的约定，该

等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

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3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赔偿上市公司因此

遭受的任何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10

不存在内

幕交易的

承诺

1

、本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的情形。

2

、本人在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或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11

业绩承诺

全体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1,291

万元、

1,446

万元、

1,601

万元。

2020

年度业绩

承诺已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经或正在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法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

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8月18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5,101,75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7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13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解禁股东所持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1

严勇

8,698,217 2,588,611 0.36% 6,109,606

2

蔡史锋

2,209,601 657,582 0.09% 1,552,019

3

王莉

2,209,601 657,582 0.09% 1,552,019

4

尹建桥

666,961 198,489 0.03% 468,472

5

陈东成

583,510 173,654 0.02% 409,856

6

张国清

510,006 151,779 0.02% 358,227

7

朱宜和

469,088 139,601 0.02% 329,487

8

王光增

447,020 133,034 0.02% 313,986

9

魏春晖

391,973 116,652 0.02% 275,321

10

陈金明

331,146 98,549 0.01% 232,597

11

陈文

275,022 81,847 0.01% 193,175

12

高秀英

210,096 62,525 0.01% 147,571

13

李连明

140,610 41,845 0.01% 98,765

合计

17,142,851 5,101,750 0.71% 12,041,101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

，

-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4,996,313 11.78 % -5,101,750 79,894,563 11.07%

高管锁定股

56,564,562 7.84 % 56,564,562 7.84%

首发后限售股

17,142,851 2.38% -5,101,750 12,041,101 1.67%

股权激励限售股

11,288,900 1.56% 11,288,900 1.56%

二、无限售流通股

636,449,523 88.22 % 5,101,750 641,551,273 88.93%

三、总股本

721,445,836 100.00% 721,445,836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上市公司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本次交易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中装建设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3196� � � �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21-050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

8月11日期间，累计收到财政补助共5,020,120.68元（未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得补助单位 补助原因

收到补助时

间

补助金额

（元）

补助类型 补助依据

1

日播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1/6/9 2,050,000.00

与收益相关 经济园区税收扶持

2

日播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三代手续费退税

2021/2/1 66,270.69

与收益相关

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

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3

日播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优秀企业奖励

2021/3/9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经济园区奖励

4

日播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残疾人就业超比

例奖励

2021/3/22 15,455.50

与收益相关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

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5

上海云娜服饰有

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1/7/30 563,000.00

与收益相关 经济园区税收扶持协议

6

上海云娜服饰有

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1/3/5 25,600.00

与收益相关 经济园区税收扶持协议

7

上海日播至美服

饰制造有限公司

优秀企业奖励

2021/3/9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经济园区奖励

8

上海日播至美服

饰制造有限公司

三代手续费退税

2021/2/2 6,712.71

与收益相关

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

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9

上海日播至美服

饰制造有限公司

残疾人就业超比

例奖励

2021/3/22 6,635.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

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10

赣州日播智尚服

饰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1/6/24 1,089,100.00

与收益相关

与于都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

资协议

11

赣州日播智尚服

饰有限公司

租金补贴

2021/7/15 367,776.00

与收益相关

与于都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

资协议

12

赣州日播智尚服

饰有限公司

就业扶贫款

2021/2/4 36,000.00

与收益相关

于都县园区企业用工奖补政

策操作细则

13

赣州至臻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1/6/24 502,700.00

与收益相关

与于都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

资协议

14

武汉日播至臻服

饰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贴

2021/6/15 43,000.00

与收益相关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2020

）

55

号文

15

上海日播至信服

饰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1/6/7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经济园区税收扶持

16

上海艾舍尔视觉

设计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

2021/6/9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经济园区税收扶持

17

零星补助

/

2021/1/1 -

2021/8/11

147,870.78

与收益相关

/

合计

5,020,120.68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补助资金5,020,120.68

元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将会对公司2021年度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具

体的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21-046

公司债券代码：112615� � � � �公司债券简称：17�深能 01� � � �公司债券代码：112617� � � � �公司债券简称：17�深能 G1

公司债券代码：112806� � � � �公司债券简称：18�深能 Y1� � � �公司债券代码：112960� � � � �公司债券简称：19�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49241� � � � �公司债券简称：20�深能 Y1� � � �公司债券代码：149272� � � � �公司债券简称：20�深能 Y2

公司债券代码：149310� � � � �公司债券简称：20�深能 01� � � �公司债券代码：149408� � � � �公司债券简称：21�深能 Y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

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8月12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12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

间为2021年8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8月12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熊佩锦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8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17,561,73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349%。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92,

308,9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80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85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1,225,252,7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54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长城证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16,878,8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42%；反

对682,1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6%；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7,932,0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3146%；反对682,1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47%；弃权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祁丽、李睿智。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187� � � � �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2021-024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1年8月12日，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匹狼集团” ）持有厦门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份数量为21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8.01%；本次质押后，七匹狼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3,600万股,占其持有股份数量比例

为17.02%，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6%。

● 七匹狼集团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2021年8月12日，本公司收到股东七匹狼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3,600万股

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

万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七匹狼

集团

否

3,600

是（首发限

售股）

否

2021

年

8

月

11

日

2023

年

8

月

10

日

集友银行

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17.02 1.36

自身生

产经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七匹狼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

）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万股）

七匹狼集

团

21,150 8.01 0 3,600 17.02 1.36 3,600 0 17,550 0

合计

21,150 8.01 0 3,600 17.02 1.36 3,600 0 17,550 0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股票代码：600609� �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1-067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辽宁证监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股东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8月12日，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汽车” 、“公司” ）的控股股东沈

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

监管局 《关于对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14号

（简称《决定书》），现将该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全文公告如下：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0日至2月9日，作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汽车)的控股股东，你

公司所持有的金杯汽车股票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被平仓13,067,700股，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

0.9966%。2021年1月19日， 金杯汽车披露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可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03）。上述减持行为发生日距减持计划披露日不足15个交易日。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三款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

号）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你公司应认真

吸取教训，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规范减持行为，杜绝类似

情况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控股股东资产公司高度重视《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将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

习，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 � �编号：临2021-032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0日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含4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2019年8月16日，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根据中市协注[2019]SCP282号《接受注册

通知书》，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6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2019年8月21

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根据自身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场情况，公司于2021年8月10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

了2021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于2021年8月12日全额到账。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1

南京高科

SCP007

代码

012102926

期限

240

天 起息日

2021

年

8

月

12

日

计划发行总额

6

亿元 兑付日

2022

年

4

月

9

日

实际发行总额

6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2.8%

簿记管理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

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931� � � �证券简称：通用电梯 公告编号： 2021-040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在江苏省苏

州市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通用智科电梯服务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

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39）。

近日，苏州通用智科电梯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苏州市

吴江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子公司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26R9J923

名称：苏州通用智科电梯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建平

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1年08月11日

营业期限：2021年08月11日至******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临湖创新路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设计；

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 备查文件

苏州通用智科电梯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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